附件1

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编码统一规则

第1条 为建立科学规范的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体系，

实现对全国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及标准项目的科学管理，统一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编码方法，特制定本规则。

第2条 本规则适用于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中各部

分对应的行业、专业、层次、门类及标准项目的编码。

第3条 按本规则，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中每项标

准的编码具有唯一性。

第4条 标准项目编码由部分号、专业号、层次号、

门类号和顺序号组成（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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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标准项目编码示意
第5条 编码中除部分号第一位为英文大写正体字

母，由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一给出（表1）外，其余均为阿拉伯数字，由各主编部门根据所涉及的行业、专业、门类数量确定。部分号在只有一个行业领域时为“[×1]”，层次号应按照综合标准、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用标准，依次确定为“0”、“1”、“2”、“3”。

表1    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体系部分号

	序号
	各部分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名称
	部分号

	1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城乡规划部分）》
	［A1］

	2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城乡建设部分）》
	［A2］

	3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房屋建筑部分）》
	［A3］

	4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电力工程部分）》
	［B1］

	5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铁路工程部分）》
	［C1］

	6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煤炭工程部分）》
	［D1］

	7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建材工程部分）》
	［E1］

	8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冶金工程部分）》
	［F1］

	9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有色金属部分）》
	［G1］

	10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石油化工部分）》
	［H1］

	11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医药工程部分）》
	［J1］

	12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纺织工程部分）》
	［K1］

	13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化工部分）》
	［L1］

	14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工程防火部分）》
	［M1］

	15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林业工程部分）》
	［N1］

	16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电子工程部分）》
	［P1］

	17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石油天然气工程部分）》
	［Q1］

	18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水利工程部分）》
	［R1］


注：本表未列出或新编工程建设标准体系的部分号可向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领。 
第6条 当本部分标准体系表引入了其他部分体系中
标准项目时，应在体系表备注中列出其源体系编码，不在本部分体系中再编码。
第7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实施，由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标准定额司负责解释。

                                   二○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